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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5               证券简称：永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110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营公司转让孙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营公司上海东昌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投资”，公司持有其 50%股权）之子公司上海浦程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浦程”，东昌投资持有其 99%股权）于 2024

年 12月 24日与上海久云承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久云承禾”）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上海浦程向上海久云承禾转让其持有的上海东郊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郊房产”）82.34%股权，转让价格为 511,256,800

元；向上海久云承禾转让其持有的上海东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景房产”）82.34%股权，转让价格为 16,626,300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东昌投资子公司上海浦程 2024年转

让东郊房产及东景房产股权，在 2024年度未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

50%，2024 年东昌投资子公司上海浦程转让东郊房产及东景房产股权不会对公

司本年度归母净利润产生影响。当后续年度满足控制权转移条件时，公司将一

次性确认该股权转让事项归属于本公司的收益，预计对公司以后年度的归母净

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履约时间较长，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联营公司东昌投资下属子公司上海浦程基于外部环境及自身业务发展

规划，拟向上海久云承禾转让其持有的东郊房产 82.34%的股权及东景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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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4%股权，交易价格分别为 511,256,800 元及 16,626,300元。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海浦程将不再持有东郊房产、东景房产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1、2024年 12 月 24日，东昌投资控股子公司上海浦程与上海久云承禾签

署了《上海东郊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海浦程将持有的东郊房

产 82.34%股权转让给上海久云承禾，转让价格以青岛振青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上海东郊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上海东郊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青振评报字【2024】第 0266

号)确认的目标公司股权价值为作价依据，确定本次转让价格为 511,256,800

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6月 30日。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东郊房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范围包

括：流动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关键资产为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  

存货评估方法：综合运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该评估方法综合考虑了房产的

成本、市场销售情况及相关税费等因素。通过对市场的调研和分析，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确定评估参数，对于可售未售房产，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实际状态及经

济形势确定合理市场含税单价，销售价格的确定参考了网上挂牌价等，使评估

结果能反映存货的真实市场价值。以 37幢 383弄 61号房地产为例，建筑面积

为 2,195.54 平方米，评估含税单价为 32,000 元/平方米，系依据 2024 年上半

年网上挂牌价为 36,000 元/平方米的九折取整计算。综合考虑了市场供需关

系、房产现状及经济形势等因素，具有合理性。 

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方法：收益法。该评估方法确定租赁房地产收入时，参

考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房地产租赁协议及周边办公楼租金信息，结合物业形态等

因素估测租金、估计房地产空置率，根据周边配套、交通便捷等情况判断租赁

情况。基于房地产的预期收益能力，各项参数的确定依据充分。租金的估测参

考了实际租赁协议和周边市场情况，还原率的计算考虑了多种风险因素，符合

房地产投资的特点。以 20幢 383弄 20号为例，建筑面积为 1,462.15 平方米，

估测房地产租金为 4.80元/天/平方米，空置率取 10%，单位面积第一年收入

（不含增值税）为 1,502.00元，房产税 180.00 元，增值税及附加 83.00元，

管理费 79.00元，房屋维修费 36.00元，第一年租赁净收入 1,199.00 元，租金

年增长率 1%，收益年限 25.04年，折现系数 14.0354，评估价值为 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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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方米，未清算土增税评估价值为 24,564,120.00 元。通过对关键资产的详

细量化评估，综合考虑了收入、成本、风险等多方面因素，使评估结果具有合

理性。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东郊房产股权结构如下： 

转让前：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浦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1,048.95 1,048.95 82.34%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25 225 17.66% 

合计 1,273.95 1,273.95 100% 

转让后：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久云承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48.95 1,048.95 82.34%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25 225 17.66% 

合计 1,273.95 1,273.95 100% 

2、2024年 12 月 24日，东昌投资控股子公司上海浦程与上海久云承禾签

署了《上海东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海浦程将持有的东景房

产 82.34%股权转让给上海久云承禾，转让价格以青岛振青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上海东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上海东景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青振评报字【2024】第 0265

号)确认的目标公司股权价值为作价依据，确定本次转让价格为 16,626,300

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6月 30日。 

东景房产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根据项目的出售情况及资产情况，选用

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本次评估范围内的主要资产包括货币资金、银行存

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其中存货估值综合运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评估方法

及评估结果合理。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东景房产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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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前：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浦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699.3 699.3 82.34%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 150 17.66% 

合计 849.3 849.3 100% 

转让后：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久云承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99.3 699.3 82.34%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 150 17.66% 

合计 849.3 849.3 100% 

（二）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东郊房产 

①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受让目标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 

务应以下列条件的满足为前提(“先决条件”)，除非受让方以书面方式同意予

以豁免： 

(1)本次股权转让不被中国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 

(2)本次股权转让已经目标公司内部程序批准通过； 

②交割与付款 

（1）双方确认，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或根据先决条件

被受让方书面豁免) 之后的 30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总价的 30%，即人民币壹亿

伍仟叁佰叁拾柒万柒仟零肆拾元整（￥153,377,040 元）。后续按如下期限付款

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人民币壹亿零贰佰贰拾伍万壹仟叁佰陆拾元整 

（￥102,251,3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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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30 日前 人民币贰亿伍仟伍佰陆拾贰万捌仟肆佰元整 

（￥255,628,400 元） 

（2）双方确认，双方应自受让方支付完毕 30%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四十五

(45)个工作日内(或经双方另行同意的更晚时间)，共同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所需的政府机构相关登记或备案手续。 

（3）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工商变更备案完成日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完成

日”。 

（4）双方同意，自交割完成日起，受让方将持有全部目标股权并享有目标

股权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在股权转让基准日前产生的但未实际分配的利润

及全部损益，如有)，受让方就全部目标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转

让方就目标股权和目标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转让方应根据受让方要求及时

配合完成所有交接工作。 

（5）股权转让基准日后目标公司所产生的股东权益损益由受让方享有及承

担。 

（6）双方特别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至受让方股权转让款全部付清前的期间

内，若目标公司所持资产对外实现销售，且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上海东郊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上海东郊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青振评报字【2024】第 266号)确定的该资产评估价格

的，则超出部分在扣除成本及税费后的净收益，由转让方按本次股权转让前对

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享有。 

上述超出部分净收益，在受让方股权转让款付清后进行结算。 

（7）如双方因本条项下所述款项及其支付事宜发生争议的，应仅就前述事

宜本身进行协商和解决，相关争议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效力，不影响受让方

享有目标股权的所有权。 

③违约责任 

如果本协议下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任何义务，则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东景房产 

①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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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受让目标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 

务应以下列条件的满足为前提(“先决条件”)，除非受让方以书面方式同意予

以豁免： 

(1)本次股权转让不被中国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 

(2)本次股权转让已经目标公司内部程序批准通过； 

②交割与付款 

（1）双方确认，在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或根据先决条件被受让方书面豁

免)的前提下，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至转

让方指定账户，计人民币壹仟陆佰陆拾贰万陆仟叁佰元整(小写：¥16,626,300

元整)。 

（2）双方确认，双方应自受让方支付完毕 30%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四十五

(45)个工作日内(或经双方另行同意的更晚时间)，共同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所需的政府机构相关登记或备案手续。 

（3）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工商变更备案完成日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完成

日”。 

（4）双方同意，自交割完成日起，受让方将持有全部目标股权并享有目标

股权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在股权转让基准日前产生的但未实际分配的利润

及全部损益，如有)，受让方就全部目标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转

让方就目标股权和目标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转让方应根据受让方要求及时

配合完成所有交接工作。 

（5）股权转让基准日后目标公司所产生的股东权益损益由受让方享有及承

担。 

③违约责任 

如果本协议下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任何义务，则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久云承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91弄 160号 5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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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珏慧 

注册资本：2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Jing Yun Asset Holdings Limited（中国香港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丁建勇  

注：上海久云承禾、Jing Yun Asset Holdings Limited 均为促成本次交易之目的于

近期设立的公司。 

（四）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1、东郊房产 

公司名称：上海东郊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新区东陆路 1966号 1层 E座 

法定代表人：丁建祖 

注册资本：1,273.95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业，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及以上

相关业务的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室内装潢服务，收费停车场。（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23 年 12月 31日/2023 年度 2024 年 6月 30 日/2024 年 1-6月 

总资产 154,300.26 153,891.44 

净资产 43,246.86 -57,505.87 

收入 23,708.55 1,4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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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1,297.37 -59,416.79 

注：东郊房产除了根据有关税务部门的规定及要求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外，

2024年 1-6月，补充预提了相关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前述土地

增值税清算税款金额以相关税务部门出具的清算审核结论为准。 

2、东景房产 

公司名称：上海东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 2446号 6幢 C座 3室 

法定代表人：丁建祖 

注册资本：849.3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室内装潢，物业管理，建筑材

料、装潢材料的销售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23 年 12月 31日/2023 年度 2024 年 6月 30 日/2024 年 1-6月 

总资产 54,421.05 59,539.46 

净资产 1,353.21 -30,114.80 

收入 80.10 26.93 

净利润 44.26 -31,468.01 

注：东景房产除了根据有关税务部门的规定及要求预缴的土地增值税外，

2024年 1-6月，补充预提了相关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前述土地

增值税清算税款的金额以相关税务部门出具的清算审核结论为准。 

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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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将在控制权转移时

（即已办理工商变更备案且受让方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确认股权转

让收益。相关依据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五条和第十条规定，合并日或购买日是指合并方或

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即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

的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转移给合并方或购买方的日期。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一）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四）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

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五）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

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东昌投资子公司上海浦程 2024 年转让

东郊房产及东景房产股权，在 2024 年度未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

50%，2024 年东昌投资子公司上海浦程转让东郊房产及东景房产股权不会对公

司本年度归母净利润产生影响。当后续年度满足控制权转移条件时，公司将一

次性确认该股权转让事项归属于本公司的收益，预计对公司以后年度的归母净

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履约时间较长，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的履约安排 

（一）付款安排 

本次东郊房产的转让价格为 51,125.68万元、东景房产转让价格为 1,662.63

万元，合计转让价格 52,788.31万元。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东景房产的转让对价

1,662.63万元拟在协议生效后 6个月内付清；东郊房产的交易对价超过 5亿元，

总价较高，交易对手方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款至交易对价的 50%，2026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剩余 50%款项，一年半内付清全部款项，具备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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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约保障措施 

1、为确保交易的顺利执行，上海浦程和上海久云承禾的关联企业上海东昌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集团”）签署了《付款担保协议》，东昌集

团同意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项下上海久云承禾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主要条款

约定如下：①东昌集团对上海久云承禾在转让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②东昌集团所担保之义务为上海久云承禾在转让协议项下的付款义

务，若上海久云承禾在转让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逾期超过 45 日仍未履行的，

上海浦程有权要求东昌集团承担保证责任，并由东昌集团向上海浦程支付上海

久云承禾应付但未付的转让款。③东昌集团所担保之债权同时包括上海久云承

禾在股权转让项下因违约产生的违约金(如有)，其具体金额在实际支付时确

定。④如果本协议下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

的任何义务，则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上海久云承禾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将其持有的东郊房

产、东景房产全部股权质押给上海浦程作为付款担保，待上海久云承禾全部付

款义务履行完毕时解除质押。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合作条款，履约时间较

长，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5日 


